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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

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省委“四化同步、五区共兴、城乡融合”决策部署，以 IPO上市

为目标服务助推网信企业发展壮大，构建“基础调查—整合资源—加速孵化—培

育上市”四川网信企业一体化孵化培育模式，助力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启

动四川省网信企业 IPO 上市培育孵化创新服务项目。 

二、服务内容 

（一）项目运营。整合高校院所、咨询机构、券商、银行、投融资机构、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服务及运营机构、网信领域社会组织等创新

服务要素资源，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网信企业特别是处于上市筹备期的企业提供

所需要的服务。入驻机构不少于 15家，累计服务企业不少于 300家次。 

（二）基础调查。组织由券商、银行、投融资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知识产权服务运营机构、网信领域社会组织等组成的专家辅导团走进省内

网信企业，为企业发展提出参考建议。了解掌握企业发展情况和在融资、上市、

培训等方面问题和需求，分类建立四川网信企业台账。全年开展企业基础调查不

少于 30 家。 

（三）孵化培育。聚焦网信企业现实需求，开展项目研讨、主题沙龙、产业

对接、融资对接（项目路演）等产融交流对接，以及以 IPO上市审核要点为主题

开展辅导服务。开展产融对接交流、IPO 上市专题辅导等不少于 10 场次，促成

股权债权融资不少于 1亿元，新推荐上市后备企业申报材料数量不少于 1家。 

（四）榜单选塑。组织专家参照各上市板块（上证主板、上证科创板、深证

主板、深证创业板、深证中小板、北交所）上市要求及规范、市场定价规律等，

建立四川网信企业选塑指标体系，制定四川网信企业选塑榜单发布手册，发布数

智领航·四川网信企业高成长系列榜单（包括营收、资产总额、净利润、纳税总

额、研发费用增长率等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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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牌年会。召开四川网信企业家发展年会，邀请网信企业、投融资机

构、券商、银行、高校院所、创新智库、行业协会等代表，发布数智领航·四川

网信企业高成长系列榜单，开展政策解读、案例分享、产业研讨、行业前瞻、项

目推介等交流对接，发布系列机会清单以及 10 个以上新产品、新项目等。 

三、服务要求 

1．专人支撑项目运营，做好网信企业 IPO 上市培育孵化服务。组建不少于

5人服务团队，团队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关工作经验。相关工作经营包括：在资产

管理公司、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产

权）交易所等与 IPO 及资本运作密切相关的机构任职。 

2．主动整合创新服务机构资源，协助开展网信企业基础调查，做好联络对

接，建立网信企业台账、榜单选塑指标体系。 

3．邀请省级及以上各类媒体对项目进行积极正面的宣传报道，扩大项目影

响力。 

四、其他要求 

（一）服务方案 

为更好的保障项目后续履约，供应商应提供项目的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

①项目运营方案；②基础调查方案；③孵化培育方案；④榜单选塑方案；⑤品牌

年会方案。 

以上内容充分结合项目和对应需求实际情况，描述分析准确，有具体实施计

划。 

（二）实施方案 

为更好的保障项目后续履约，供应商应提供项目的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包括：

①项目背景分析及内容理解；②项目实施进度安排；③团队人员分工及安排；④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⑤潜在突发情况分析和应对应急措施。 

以上内容充分结合项目和对应需求实际情况，描述分析准确，有具体实施计划。 

五、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服务时间和地点 

1．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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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履约验收 

验收主体：采购人。 

验收时间：在成交供应商申请进行履约验收后 10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内容和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

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

行验收。存在国家强制规定或行业标准的遵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本项目所提供的所有服务、成果不涉及侵犯任何第三方的

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等。 

2．成交供应商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承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数据保

密，且制定针对本项目的保密制度，加强对实施人员的管理和培训。 

（四）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发票及凭

证资料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

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发票及凭证资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采购人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付款。付款方式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

成交供应商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 

（五）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 

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参加采购活动、成交的全部费用。 

六、其他未尽事宜 

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约定。 


